关于申报2010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

专项科研基金自然科学类课题的通知

教技发中心函[2010]3号
                 科技处（研究生院）：

2010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以下简称“博士点基金”）申报工作从即日起进行。请按照通知的有关要求，做好本年度申报工作。
一、2010年博士点基金分博导类基金及新教师基金两种，申报条件如下：

    1．博导类基金申报条件：
（1）凡在高校科研第一线工作、经有关部门正式批准具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授,均可申请资助（已退休者不得申请）。为使博士点基金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申请课题必须有博士生参加。

（2）为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各校在申报课题时应优先保证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研究基地的课题申报。
（3）为了有助于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工作的连续性,允许上述部门指导博士生的教授同时承担两项博士点基金课题研究工作（包括参加研究的课题），但不得在同一年度内同时申请两项课题，已承担两项课题的课题负责人,需等其中一项课题完成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
（4） 单项课题申请经费不超过8万元。
（5）申报课题应以基础性研究为主。

    2．新教师类基金申报条件：
（1）具有博士点基金申报资格的学校在自然科学博士点上工作并具有博士学位的正式教师。
（2） 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出生时间在1970年1月1日以后）。
（3） 在本博士点上工作不超过三年（2007年1月1日以后）。
（4） 未独立承担过国家级各类科研课题。

（5） 单项课题申请经费不超过5万元。

（6） 凡获得过新教师基金资助的教师，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再次申请。
（7） 申报课题应以基础性研究为主。

二、博士点基金资助课题的完成周期一般为三年，本年度申请的课题执行时间从2011年1月1日到2013年12月31日。
三、申请者应按申请要求，申报博导类课题填写《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申请书（2010年版）》，申报新教师类课题填写《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申请书（新教师基金课题）（2010年版）》。申请者填写《申请书》（2010年版）后必须进行“检查保护”工作，并使用学校基金申报管理员给予的项目编号和校验码以“申请人”身份登陆《基金项目网络申报平台》（http://211.68.23.117/xmsb）认真阅读《使用说明》并进行数据上传。2010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申请书（2010年版）》和《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申请书（新教师基金课题）（2010年版）》已重新修改，请务必下载新版本，以前版本均不接收，请各高校教师于2010年1月25日开始从《基金项目网络申报平台》（http://211.68.23.117/xmsb）“模板下载”栏目中下载。

四、2010年度“博士点基金”继续施行网上申报，请使用学校代码：       ，登录口令:        （见附件）以“申报单位”身份于2010年1月25日开始登录《基金项目网络申报平台》(http://211.68.23.117/xmsb)。各高校基金管理部门须使用《基金项目网络申报平台》组织本校项目的申报工作，具体操作请登录《基金项目网络申报平台》，认真阅读《使用说明》。
五、学校统一将《申请书》（纸质版）一式一份、《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申请清单》（在《基金项目网络申报平台》中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一式两份同时报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六、博士点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学术思想新颖、创新性强、有重要应用前景的课题，凡申报博士点基金课题必须进行科技查新，并将《查新报告》作为附件与本年度申请课题的《申请书》（纸质版）一起上报。请各校就近在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进行查新，若本地区没有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可在其他省部级科技查新站进行查新。在2009年7月31日之后进行的查新本年度申请课题有效。
七、为使博士点基金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能尽快发表和交流，博导类资助课题及新教师类资助课题在结题前，应至少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上发表论文2篇（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上发表后，允许同时在其它刊物上发表），并认定与其它刊物发表等同。

八、根据有关规定：申请者所在学校须按申报的博士点基金课题数交纳课题评审成本支出费,即申报费，每项500元。申报费汇寄至我“中心”银行帐号，并在附言中注明“博士点基金评审费”。
开户单位: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开户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帐    号:137011516010007132
九、你校2010年度博士点基金的申报课题数限额     项，2010年度新教师基金的申报课题数限额     项（见附件）。
十、2010年博士点基金申报工作的截止时间为2010年4月10日，逾期申报将不予受理。（纸质材料以邮戳为准）。

十一、省属高校同时将申报名单抄送省教育厅（委员会）一式一份备案。
十二、如有问题，请与我“中心”基金处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刘昕民 葛勇勇
联系电话:010－62514684  
电子邮件：jijin@cutech.edu.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5号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基金处

邮    编:100080
附件：
学校代码　　　　登录口令　　　　　　　学校名称　　　　　　博士点限额　新教师限额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抄送：有关省（市、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厅）

